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

通报与失信记分处理事先告知书

深圳景浩生态修复技术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MA5ELRXD3F）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9号，自

2019年 11月 1日起施行）等规定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

了广东省 2022年第四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技术复核工作，发现

你公司编制的《蓬江区铜兴工艺品店铜制首饰品生产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存在质量问题，现将已查明的有关事实和拟作出

的处理意见告知你公司（详见附件）。

你公司编制的上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以下问题：

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。未核算石膏粉铸粉工序粉尘源

强。【报告表“四、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”】

上述质量问题符合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

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规定的情形。我局拟

依据上述规章第二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第

（九）项以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和编制

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的规定，对你公司给予

通报并进行失信记 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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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你公司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7天内作出

书面陈述和申辩。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附件：广东省 2022 年第四批环评文件复核发现问题及处理

意见
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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